
境外基金申報暨公告資訊傳輸系統使用契約書境外基金申報暨公告資訊傳輸系統使用契約書境外基金申報暨公告資訊傳輸系統使用契約書境外基金申報暨公告資訊傳輸系統使用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臺 灣 集 中 保 管 結 算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甲方申請使用乙方提供之資訊傳輸系統，以辦理境外基金申報暨公告事

項，雙方訂立契約條款如下：    

第  1  條  甲方使用乙方提供之資訊傳輸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時，應遵守

主管機關發布之「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相關法令暨乙方相關作業

規定。 

第  2  條  有關本系統連線方式、使用程序及安全控管作業，悉依乙方訂定之

作業手冊辦理。 

第  3  條  甲方向乙方申請使用本系統時，應檢具申請書、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營利事業登記證及其他相關文件；乙方核給使用代號及密碼，

甲方應即啟用並變更使用密碼。 

第  4  條  乙方就甲方傳輸之內容不作任何審查，甲方使用本系統應據實傳輸

相關資料，相關資料如有變動，應儘速更新。 

第  5  條  甲方使用本系統應遵守以下規定：  

一、 禁止干擾、中斷、破壞本系統上各項服務，亦不得在網際網路

上以任何方式造成乙方系統之障礙。 

二、 禁止從事散播電腦病毒、擷取非經正式開放或授權資料，及其

他法令禁止之行為。 

三、 禁止以任何方式執行本系統所列項目以外之任何程式。 

第  6  條  甲方使用本系統應妥善保管使用代號、密碼與電子憑證，以該使用

代號、密碼與電子憑證所為之行為均視為甲方之行為；因甲方未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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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代號、密碼及電子憑證妥善保存而導致權益受損，甲方應自行

負責。 

第  7  條  乙方應維持本系統正常運作，遇有系統錯誤、設備故障、不可抗力

因素所發生之系統遲滯、中斷、不能傳輸資料、資料毀損，或系統

有維護、轉換之需要等情事時，乙方經事前通知甲方後得暫停本系

統，其相關應變及替代措施，悉依乙方訂定之作業手冊辦理。 

第  8  條  甲方使用本系統須依乙方之收費標準按時繳納費用。各項費用如有

調整，應自調整生效之日起按新費率計收。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與乙

方研商訂定；調整時，亦同。 

第  9 條  甲方使用本系統應繳納之費用，逾期未繳清者，經乙方催告仍未於

期限內完成繳納者，乙方得暫停本系統服務或終止本契約。 

第  10 條  甲方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時，乙方得不經催告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後，逕行終止本契約： 

一、 公司解散、停止營業、破產、重整、清算等情事發生者。 

二、 終止境外基金總代理或銷售業務者。 

第  11 條  甲乙雙方因執行本契約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資料應依法令之規定負

保密義務，非依法令或經他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洩漏予第三人；

雙方並應要求其員工遵守本條之規定。如有違反本條規定者，他方

得請求賠償所受損害。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亦同。 

第  12 條  甲乙雙方未經他方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本契約之權利義務。 

第  13 條  本系統上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營業秘密、其他智慧財產權或

其他權利為乙方所有，未經乙方合法授權、同意，不得任意重製、

改作、編輯或利用。 



第  14 條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疑義，由甲、乙雙方

依誠信原則另行協議之。 

第  15 條  本契約之解釋、訴訟與履行均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台灣

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  16 條  本契約書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 

 

 

 

 

 

 

 

 

   立契約書人甲方：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地址： 

        乙方：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